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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末期業績及年報 
 

茲提述南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刊發的公佈（「該公

佈」），內容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末期業績。除另有說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該公佈，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澳門政府及香港政府實施隔離措施，導致審核工作

及估值工作受到影響，以及本公司預期其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末期業績（「末期業績」）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或之前刊發，而其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寄發。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澳門政府及香港政府持續實施隔離措施導致

（其中包括）於本公司澳門酒店之現場視察持續延遲。根據新冠肝炎疫情的最新發展情

況和最近與本公司核數師之討論，需要額外的時間以完成審核過程（包括但不限於，本

公司核數師獲取所需之審核文件、於澳門現場視察和減值評估）。預期末期業績將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或之前刊發，而年報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或之前寄發。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3.46(2)(a)條及第 13.46(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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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在完成審核過程方面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南岸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梅靜紅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Peter Lee Coker Jr.先生 
趙雅各工程師，OBE，JP 
李焯芬教授，GBS，SBS，JP  
布魯士先生  
盧永仁博士，JP 

： 
： 
： 
： 
： 
 

主席（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